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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註】：1.學務處主政之研究生獎勵金制度另有單純獎勵，作為獎優、扶助經濟弱勢及補助個
人研究之用。

2.其他屬單位自聘獎助生或勞僱型兼任助理，用人單位應視人員屬性依本校整體規劃
進行分流，分流後得依人員屬性參考上開單位規定或另訂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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